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7〕157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同意合浦东诚

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98万平方米手套皮

120万平方米皮胚和 152万平方米反毛绒皮

改建项目违规建成项目环保备案的函

合浦东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：

《合浦东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98 万平方米手套皮、120

万平方米皮胚和 152 万平方米反毛绒皮改建项目违规建成项目环

保备案材料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材料》）收悉。根据《自治区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方案》（桂政办

函〔2016〕30 号）的规定，现函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位于合浦县县城南郊禁山，离合浦县县城约 4 公里，

其前身为合浦县制革厂，主要利用进口牛二层蓝湿碎皮生产鞋面

革、手套革，年产量 953 万平方英尺（折合为 89万平方米）。2008

年通过合浦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后更名为合浦东诚皮革制品有限

公司。2011 年合浦东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在未办理环评手续情况

下对原有企业进行改造，并于 2013 年改造完成，合浦县环境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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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于 2016 年 12 月对上述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（合环罚字

〔2016〕51号）。

二、建成违规项目主要内容。

项目占地面积 11068.65 平方米；以进口黄牛二层蓝湿皮（经

鞣制）为原料，经复鞣、染色加脂等鞣后湿态加工及整饰工序生

产反毛绒、牛二层胚和手套皮，设计规模为年产 98万平方米手套

皮、120 万平方米皮胚和 152 万平方米反毛绒皮。项目总投资 6000

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 53 万元。

项目主体工程为牛二层皮加工生产线及生产车间，由磨皮间、

染鼓区、化料堆放场、成品堆放场、原料堆放场等组成；辅助工

程为办公大楼、职工宿舍及食堂、配电房、供水供电系统、供热

（设有 4 台热水锅炉，燃料为木柴）等；环保工程为布袋除尘器

（处理粉尘废气）、2 套喷淋水洗系统（处理喷色臭气）、减震底座、

化粪池等。

由于历史原因，项目未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系统，项目产生的

含铬废水、一般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全部委托相邻的北海东红制

革有限公司含铬复鞣废水碱沉淀处理系统和综合废水强化生物吸

附与生物处理系统处理。

三、环保备案条件符合性。

经总体分析，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要求。项目选址位

于合浦汉墓群保护区内，属于《合浦汉墓群总体规划》中远期（2021

年～2035 年）实施内容，合浦县文物管理局和合浦县住房和城乡

规划建设局分别以合文物函﹝2016﹞31 号文件、合住建函﹝2016

﹞335 号文件同意项目维持现状。建设单位在限时落实《备案材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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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本函中提出的环保整改措施后，项目符合备案条件，同意给予

备案。

四、须落实以下各项环保整改措施。

（一）进一步完善废气、固体废物等环保设施。

1. 4 台木柴热水锅炉新增一套布袋除尘器，并建设 1 条不低于

25 米的烟囱；确保外排锅炉烟气达到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3271-2014）的相应要求。

2. 喷淋水洗系统排气筒升高到 15 米，使其达到《恶臭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有组织排放的排气筒高度要求。

3. 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要

求建设危废贮存间，规范危险废物管理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

间应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储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01）要求。

4. 建设容积为 250 立方米的废水事故应急池。

以上整改应在 2017 年 6 月 30日前完成。

（二）强化日常环境管理措施。

1. 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和维护，确保设施稳定运行，废气污

染物达标排放，厂界噪声达标。

2. 依托的北海东红制革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时，

项目必须停产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《合浦汉墓群总体规划》中远期（2021 年～

2035 年）实施内容。项目生产不得破坏和影响汉墓群文物保护区，

并按文物保护规划和保护规定完善治理措施。

五、《备案材料》和本函中提出的环保整改措施完成，经北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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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合浦县环境保护局核实，并依法排污申报取得排污许可证后，

方可恢复生产。

六、建设单位在收到本函 20 日内，将《备案材料》送达自治

区环境监察总队和北海市、合浦县环境保护局，并按规定接受辖

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七、请北海市、合浦县环境保护局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合

浦东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98 万平方米手套皮、120 万平方米

皮胚和 152 万平方米反毛绒皮改建项目的环保整改措施的落实和

企业日常环保工作进行监督管理，发现环境问题及时上报我厅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7 年 1 月 26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自治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厅、文物管理局，北海市环境保护局、
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、文物管理局，合浦县环境保护局、文物
管理局、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，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，自治区
环保技术中心，广西新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。


